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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
知

文号：交办安监函[2023]19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    为做好2022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工作，依据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
＜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办法＞的通知》（交安监发〔2018〕78号）（以下简
称《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时间安排

   （一）2023年1月15日前，试验检测机构在公路水运工程质量试验检测管理信息系
统（以下简称系统）中录入信用自评资料，同时提交自评表（见《办法》中附件5）。

   （二）2023年2月7日前，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质监机构在系统中录入本省工
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的基本信息，并请试验检测机构在系统中完成其工地试验室及
现场检测项目的自评（自评表见《办法》附件6）以及项目业主和项目质监机构的评
价。

   （三）2023年3月15日前，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质监机构完成系统内试验检
测机构、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的信用复核评价，并于3月20日前在系统中录入本
省从业的试验检测人员信用评价资料。

   （四）2023年3月20日前，部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在各省信用评价结果的基础
上，对甲级、专项试验检测机构进行信用复评，并对全国范围内的试验检测师（试验检
测工程师）进行累加评价。

   （五）2023年3月25日前，部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和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
质监机构完成各自负责的评价对象的评价资料规范性检查，不规范的资料须进行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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